
2026 臺大杜鵑花節攝影比賽 
著作財產權讓與暨使用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以下條款  

一、原創保證 

本人保證所投稿之攝影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作品」）

均為本人原創，並依法享有完整著作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肖像

權、隱私權或其他權利。 

如本作品涉及仿作、抄襲、著作權不明或其他違反法令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主

辦單位得逕予取消本人之參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因此所生

之一切法律責任，概由本人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二、投稿階段之必要使用（限評選與行政作業）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於本次攝影比賽之評選、審查及相關行政作業之必要範圍內，

得以數位方式重製、編輯或展示本作品，惟不作任何對外公開、宣傳或利用。 

本條所約定之使用，僅限於上述評選與行政作業所必要之範圍，非著作權之授權

使用，亦不包含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或授權。 

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移轉 

本人同意，凡經公告為得獎之作品，自主辦單位公告得獎日起，其著作財產權(不
含著作人格權)無償讓與予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及主辦單位得基於活動推廣、成果展覽、出版、教育或其他非營利目

的，就得獎作品為重製、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編輯、改作、散布、出

租、發行等利用，並得再授權第三人為前述目的使用。 

四、姓名標示 

主辦單位於使用得獎作品時，原則上將於合理且可行之範圍內標示本人姓名；惟因

版面配置、媒介形式或技術限制致無法標示者，本人不得異議。 

本人同意，就前述得獎作品對國立臺灣大學及其同意利用之人(包括國立臺灣大學

之被授權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肖像權與第三人權利 

如本作品中包含任何可辨識之人物，本人保證已事先取得該等人物或其法定代理人

之合法同意及完整授權。倘因前述事項而衍生任何爭議、糾紛或法律責任，概由本

人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六、個人資料蒐集與使用 

本人同意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攝影比賽相關行政作業、聯繫及成果公告之用，

主辦單位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妥善蒐集、處理、及利用該等個人資料。 

七、其他約定 
1. 本同意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內容、辦法及相關事項之最終解釋、增訂或調整之權利，

並以官方公告為準。 
 

 

此 致 

 

國立臺灣大學 

 

 

立同意書人：                                                                               【 親筆/電子簽名蓋印 】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